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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市监垄罚〔2023〕06001号

一、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北京紫竹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7 号 2 幢 1 层

法定代表人：刘文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383055D

经营范围包括：批发药品；销售食品；销售医药包装材

料、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医疗器械 I、II

类、化妆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员培训；信

息咨询；药品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群众举报，2021 年 6 月 28 日，本机关依据修改前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对北京紫竹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事人）涉嫌达成

并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开展调查。2021 年 9 月 1 日，本机关

对当事人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询

问调查，并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核实了转售实施行为，多

次与当事人沟通，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2023 年 5 月 9

日，本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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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告知当事人违反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的事实、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

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

求举行听证。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2015 年至 2021 年期间，当事人与交易相对人在

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地区，下同）达成并实施了“固定向

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固定转售价格）和“限

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以下简称限定最低价格）

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相关事实和证据如下。

（一）涉案商品情况

经查，当事人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药品为金

毓婷（左炔诺孕酮片 1.5mg）和毓婷(左炔诺孕酮片

0.75mg*2)，均为口服紧急避孕药，主要应用于女性紧急避

孕,即在无防护措施或其他避孕方法偶然失误时使用。

（二）案件涉及地域范围

经查，当事人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垄断行为涉

及的地域范围为全国。当事人设 OTC 事业部，负责制定涉

案商品的价格政策，价格政策由总经理审批后执行。当事人

商务部负责经销商的渠道管理，将价格销售政策传达给经销

商。商务部将全国各省市划分南区和北区，分别设置商务部

部长、大区经理、省区经理、区域经理。当事人通过覆盖全

国的渠道管理团队，将涉案商品的价格政策传达给所有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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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执行。

上述事实，主要有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章

程、组织机构图、《商务部营销管理办法》、询问笔录等证

据为证。

（三）当事人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了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

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

2015 年以来，当事人主要采用转售模式在全国销售涉案

商品。截止 2021 年 12 月，当事人共有***家经销商，其中

一级经销商***家，二级经销商***家，覆盖全国 28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当事人与经销商之间存在纵向关系，本案

中当事人为经营者，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为交易相对人。

经查，当事人与交易相对人通过签署协议等方式达成固

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具体如下：

1.与一级经销商签订协议。

2016 年至 2021 年，为管控一级经销商销售行为，当事

人与一级经销商签订年度《商业经销协议》。《商业经销协

议》为当事人格式合同，其中含有“一级经销商确保在经销

区域内的价格体系符合当事人的指导要求”固定转售价格内

容条款，并规定了一级经销商销售涉案商品的价格。

2.与一级、二级经销商签订三方协议。

2015 年至 2021 年，为管控一级、二级经销商销售行为，

当事人与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签订《二级分销商三方协

议》，经销商三方协议为当事人格式合同，含有固定转售价

格和限定最低价格条款。2015 年格式合同规定了一级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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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二级经销商销售涉案商品的价格。2016 年至 2021 年格

式合同规定了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销售涉案商品的价

格，要求“二级经销商下属的零售药店，零售价不得低于当

事人规定的价格”，并规定“经销商必须严格执行产品销售

层级价格规定，无权调低层级价格销售”。

3.发放调价函或维价通知。

除通过各类协议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转售价格和限

定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外，当事人还通过向经销商、零售药

店发放调价函、承诺函、维价通知等形式，实现对涉案商品

的价格管控。

上述事实，主要有一级经销商协议，二级经销商协议，

从当事人、经销商提取的调价函，《Ο2Ο平台产品零售价格

承诺函》《Ο2Ο平台维价通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

（四）当事人实施了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垄

断协议

经核对经销商销售价格数据以及销售票据，当事人固定

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在转售环节得到了实

施。当事人还通过细化销售管理制度、委托第三方数据公司

监控经销商销售价格、强化内部监督的措施实施固定转售价

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

1.细化销售管理制度，落实价格管控。

2015 至 2021 年，为做好涉案商品的价格管控，当事人

通过制定销售管理制度、经销商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完整

的公司价格管控制度体系，明确了药品价格管理体系，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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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销售的举报、核实流程及措施等各方面内容作出详细规

定。

2.委托数据公司，监控经销商销售价格。

当事人通过签署合同、聘请第三方数据公司方式，采集、

跟踪经销商销售数据，监控经销商销售涉案商品价格情况。

2014 年 11 月至 2021 年，当事人与第三方数据公司签订《专

业数据服务合同》，委托该公司采集并提交经销商销售价格

数据。当事人根据第三方数据公司提取的经销商销售价格，

与低价销售的经销商进行沟通协调，确保当事人价格政策的

实施。

3.强化内部监督，维护价格体系。

当事人通过强化内部监督，激励销售人员落实固定转售

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政策，并对低价销售区域的内部销售人

员实施了扣减业务维护费、内部通报的处罚措施，督促内部

销售人员加强涉案商品的价格体系维护。

上述事实，主要有《OTC 部营销管理办法》《OTC 部

窜货管理制度》《商务部营销管理办法》《商务部渠道管控

实施细则》《关于设置经销商的规定》《KA连锁客户管理

制度》《O2O平台零售价维护管理制度》《价格监控汇总表》

《窜货处罚通报》《专业数据服务合同》《电商渠道维价扣

减费用明细》《2020 年、2021 年***金毓婷不达标价格表》，

询问笔录、微信聊天截图、经销商销售票据等证据为证。

（五）当事人 2020 年度销售额情况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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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字第 61470173-A01 号），当事人 2020 年度销售额为

632,177,633.71 元人民币。

（六）垄断协议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涉案商品作为我国紧急避孕药的知名品牌，具有良好的

声誉和较强的影响力。在“2020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会”

中，金毓婷获得“2020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OTC 优秀产品品

牌”荣誉。在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公布的“2021 年度中国非

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榜”中，毓婷、金毓婷获化学药生

活方式类产品第二名。紧急避孕药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且作

为即需即用药物，药品的易得性和长期品牌声誉对消费者选

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事人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

格行为致使经销商之间价格趋同，阻碍了市场价格机制正常

发挥作用，排除、限制了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减损了消

费者从市场竞争中获利的机会，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

上述事实，主要有当事人提交的经销商价格销售数据、

《口服避孕药零售市场报告》等证据为证。

四、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当事人主要提出申辩意见：当事人价格管控行为不存在

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未排除、限制市场

竞争，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积极进行整改，可适用中止调查，

并免予行政处罚。

本机关研究认为：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禁止当事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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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格的纵

向价格垄断协议，当事人能够证明达成协议属于修改前的

《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情形，或者能够证明达成的垄断协

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依法不

予禁止。现当事人未能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修改前的《反

垄断法》第十五条的情形，也未能证明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排

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与此同时，根据修改前的《反垄断法》

以及《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行为不

符合中止调查的情形。

综上，当事人提出的申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

机关依法对当事人达成并实施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定最低价

格的垄断协议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五、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本机关认定，当事人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固定转售

价格、限定最低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违反了修改前的《反

垄断法》第十四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

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

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规定，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依据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

九条，以及《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当

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同时考虑到当事

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及时停止违法行为、主动整改并减轻

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本机关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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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对当事人处以其 2020 年度销售额 2%的罚款，共

计 12,643,552.67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陆拾肆万叁仟

伍佰伍拾贰元陆角柒分）。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

《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单》到银行缴款。根据《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北京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

定不停止执行。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5月 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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